附件：
馆陶县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为全面贯彻实施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和《河北省全民健身条例》，加强对馆陶县全民健身工作的指导和统筹协调，推动健康馆陶建设，提高全县群众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经馆陶县人民政府同意，建立馆陶县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组成人员
召 集 人：吴瑞丽  政府副县长
副召集人：耿文杰  县政府办二级主任科员
刘  朋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成   员：王洪宝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冯香玲  县发改局四级主任科员
刘  颖  县统计局副局长
武京建  县财政局副局长
孙卫东  县公安局三级高级警长
薛  琳  县交通局副局长
牟学柱  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张  华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李建庆  县住建局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中心主任
王  菁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贾连宝  县民政局副局长
沈香芹  县卫生健康局三级主任科员
刘振峰  县行政审批局副局长
任庆福  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张俊伟  县园林绿化中心副主任
张林华  市生态环境局馆陶县分局副科级干部

王黎献   县综合执行政法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队长
赵洪浩  团县委副书记
王  鹃  县直工委副书记
冯长魁  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一级主任科员
刘玉荣  县农业农村局副科级干部
闫海军  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徐晓英  县总工会四级主任科员
王红霞  县妇联副主席
梁洪宝  馆陶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何朝峰  魏僧寨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马  松  路桥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秦   东  王桥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李奥博   房寨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吕计顺   柴堡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王维岭   寿山寺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李俊花   南徐村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张洪猛   馆陶县冰雪轮滑运动协会会长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馆陶县教育体育局，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刘朋同志兼任。
二、县全民健身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1.加强全县全民健身工作的领导，组织制订和协调实施全民健身工作的规划和计划，督促、检查全民健身实施计划的执行情况。 
2.指导全县开展全民健身工作，组织范围广、影响大、效果好的全民健身活动，举办全民健身工作的经验交流和先进表彰活动。 
    3.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全县全民健身工作开展情况，督促有关部门、单位、行业、系统解决全民健身工作中的重大实际问题。 
4.加强宣传发动，依靠社会力量增加全民健身的投入，加快公共体育健身场（馆）等体育设施建设，动员更多的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全民健身活动。 
5.完成国家、省、市体育局和县委、县政府部署的全民健身各项工作。
三、县全民健身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县教育体育局：负责将全民健身工作纳入全县群众体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指导督促体育活动站点组织开展与农村生产劳动和文化生活相适应的全民健身活动，充分利用全县体育设施为群众开展体育活动提供便利；指导、督促各类媒体加强对全民健身活动的宣传报道，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增强公民健身意识。
负责全县全民健身工作的开展；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并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将评估结果向县政府报告；组织全县干部职工、人民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健身活动，定期举办全县综合性体育运动会、中小学生运动会和单项体育竞赛；努力建设、完善全民健身阵地；负责组队参加国家、省、市综合性和单项体育赛事；负责向国家、省、市输送体育后备人才；负责制定全县优秀运动员和优秀教练员奖励办法；鼓励体育类社团、民办非企业等群众体育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在全民健身中开展宣传、科学健身指导等活动；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会同有关部门审批、督查高危险性体育经营项目。负责对体育健身器材特别是在高危险性体育活动中使用的体育器材，应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负责督促学校按照《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国家教委令第8号、国家体委令第11号）规定，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和体质状况组织实施体育课教学，开展广播体操、眼保健操等体育活动；指导学生体育锻炼，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1小时体育活动，每学年至少举办一次全校性的运动会，支持和引导学生参加校外体育活动；学校体育设施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向学生开放，体育设施尚未向社会开放的公办学校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鼓励民办学校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创建县运动队、校运动队、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特色体育学校和幼儿园。 
    县委宣传部：负责将全民健身工作宣传计划纳入全县年度宣传工作计划，组织指导全县全民健身的宣传工作，安排落实全民健身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负责将全民健身工作纳入全县精神文明建设规划，把全民健身工作情况纳入文明县城考核内容。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督促做好农村基层体育设施建设和健身器材的管理、维护工作；建立健全各级农民体育协会，指导开展农民健身活动，举办全县农民体育竞赛活动；培训农村体育骨干，发掘、整理和开展传承性农村民间传统体育项目。
县行政审批局：负责管理体育类社会团体、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群众性体育组织的审批。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将全民健身、城乡体育设施项目建设、体育产业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等纳入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全县公共体育规划编制工作，公共体育设施的规划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方便群众就近参加健身活动，农村地区公共体育设施的规划要考虑农村生产劳动和文化生活习惯，居民住宅区、商业小区、公园绿地的规划要安排健身活动场地；负责在规划建设旅游景点时，依据景点功能并结合具体情况配套建设全民健身设施，并按一定比例配套建设体育休闲区域，增设体育健身设施以及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基地。
负责严格管理城乡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按照国家关于公共体育设施用地定额指标的规定，将城乡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照法定程序审批安排，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城乡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或预留地的，依法调整城乡规划，并重新确定建设预留地；在土地出让时，根据规划要求，将需配套建设的公共体育设施，告知投标人并列入土地出让合同。 
    县公安局：负责依法保护公民参加全民健身的合法权益，维护大型全民健身活动安全；依法对健身、培训场所实施治安管理。 
    县民政局：负责推动基层文化体育组织建设，鼓励体育类社会团体、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群众性体育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鼓励其对全民健身事业提供捐赠和赞助；督促基层文化体育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村民开展全民健身活动，鼓励全民健身活动站点等群众性体育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宣传科学健身知识；依法保障老年人参加全民健身的权利，积极组织老年人开展健身活动。 
    县财政局：负责将全民健身工作所需经费特别是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经费、农村和基层体育设施建设补助经费、学校场馆向公众开放补助经费、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经费、大型全民健身活动经费等列入财政预算，并随着县域国民经济发展逐步增加对全民健身工作的投入。 
县人社局：负责对不以收取报酬为目的向公众提供传授健身技能、组织健身活动、宣传科学健身知识等服务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实行技术等级制度，对以健身指导为职业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进行健身指导为职业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鼓励全民健身活动组织者和健身场所管理者依法投保有关责任保险，鼓励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公民依法投保意外伤害保险。  
    县住建局：负责对新建住宅小区按规划配置的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进行督查，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方便群众就近参加健身活动；在老居民小区整治时，积极配合做好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工作，鼓励居民住宅区内体育设施对外开放。负责将居民小区的体育设施纳入全县数字化城市长效综合管理体系，明确管理职责。
    县卫生健康局：负责开展健身康复和健身医疗并实施监督，组织宣传健身康复、体育医疗知识，开展健康咨询、预防健身创伤，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国民体质监测等工作。 
    县园林局绿化中心：负责对新建或改造公园、公共绿地等场所，结合自身条件和环境，安排全民健身活动场地，安装适合多种人群锻炼的全民健身设施，公园、公共绿地的管理单位负责本区域健身器材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负责将街道、公园、广场、绿地的体育设施纳入全县数字化城市长效综合管理体系，明确管理职责。 
    县融媒体中心：负责全面宣传、报道全县全民健身工作和重要活动，宣传、推广科学健身知识，增强公民健身意识。 
    县总工会：负责动员全县职工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经常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体育竞赛活动。 
    团县委：负责动员全县青年团员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经常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体育竞赛活动，组织开展青年团员全民健身志愿者工作。 
    县妇联：负责动员全县妇女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经常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体育竞赛。 
四、工作规则

（一）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并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研究具体工作时，可以召开部分成员单位参加的专题会议。
（二）全体会议由召集人主持，专题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主持。
（三）联席会议议定事项以联席会议名义印发会议纪要，有关成员单位要抓好贯彻落实，由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定期督促检查议定事项的落实情况。
（四）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按要求及时报送相关资料和工作落实情况，完成联席会议办公室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
五、工作要求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积极研究扶持和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有关问题，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或提出政策建议；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需要联席会议讨论的议题，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互通信息，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组织、市场推动、媒介联合、群众参与的“大群体”工作格局。      

